
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4年12月31日
102年12月31日

科        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實際數 預計數 預計數

13,926,107 資產 13,963,205 13,935,366

112,501 流動資產 133,066 127,277

105,749 　現金 126,318 120,525

4 　應收款項 0 4

6,748 　預付款項 6,748 6,748

15,075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7,552 16,110

15,075 　準備金 17,552 16,110

239,867 固定資產 257,923 235,315

21,225 　機械及設備 40,868 17,543

11,24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658 10,643

207,399 　什項設備 206,397 207,129

13,558,664 其他資產 13,554,664 13,556,664

13,558,664 　什項資產 13,554,664 13,556,664

13,926,107 合    計 13,963,205 13,935,366

13,596,464 負債 13,594,923 13,595,481

15,955 流動負債 15,955 15,955

1,393 　應付款項 1,393 1,393

14,562 　預收款項 14,562 14,562

13,580,509 其他負債 13,578,968 13,579,526

13,580,509 　什項負債 13,578,968 13,579,526

329,643 淨值 368,282 339,885

262,660 基金 287,558 267,918

262,660 　基金 287,558 267,918

8,396 公積 12,396 10,396

8,396 　資本公積 12,396 10,396

58,587 累積餘絀(-) 68,328 61,571

58,587 　累積賸餘 68,328 61,571

13,926,107 合    計 13,963,205 13,935,366

附    註：

 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科目,本年預算數:     $4,243 上年預算數:     $4,243 前年度決算數:     $4,243

2.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科目,本年預算數:     $4,243 上年預算數:     $4,243 前年度決算數:     $4,243

3.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科目主要係廠商提供「設定質權之定期存款單」等繳納之保證金。

 4.或有負債：

  (1)「中正紀念堂西側空間整建工程」施工廠商因承攬報酬給付爭議於99年6月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訟訴標的金額為5,030萬2,079元，經臺北地方法院委託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進行鑑定，鑑定結果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應給付施工廠商4,337萬8,946元，臺北地方法院已於102年11月一審判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應

     給付施工廠商3,078萬848元，另加計自民國99年6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假

     設最終判決應給付施工廠商3,078萬848元，預計清償時間為104年6月下旬，利息約769萬元)，兩造均不

     服判決結果並於102年12月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目前進行二審程序中，最終結果待法院之判決。

  (2)「中正紀念堂西側空間整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廠商因履約保證金退還及服務費爭議於103年2月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訟訴標的金額為219萬2,946元，因案內服務費爭議部分需依據施工廠商承

      攬報酬給付訴訟案最終判決結果計算，而該訴訟案目前仍於二審程序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3月

      開庭後裁定暫停本訴訟案。



單位:新臺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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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科目,本年預算數:     $4,243 上年預算數:     $4,243 前年度決算數:     $4,243

2.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科目,本年預算數:     $4,243 上年預算數:     $4,243 前年度決算數:     $4,243

3.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科目主要係廠商提供「設定質權之定期存款單」等繳納之保證金。

 4.或有負債：

  (1)「中正紀念堂西側空間整建工程」施工廠商因承攬報酬給付爭議於99年6月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訟訴標的金額為5,030萬2,079元，經臺北地方法院委託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進行鑑定，鑑定結果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應給付施工廠商4,337萬8,946元，臺北地方法院已於102年11月一審判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應

     給付施工廠商3,078萬848元，另加計自民國99年6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假

     設最終判決應給付施工廠商3,078萬848元，預計清償時間為104年6月下旬，利息約769萬元)，兩造均不

     服判決結果並於102年12月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目前進行二審程序中，最終結果待法院之判決。

  (2)「中正紀念堂西側空間整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廠商因履約保證金退還及服務費爭議於103年2月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訟訴標的金額為219萬2,946元，因案內服務費爭議部分需依據施工廠商承

      攬報酬給付訴訟案最終判決結果計算，而該訴訟案目前仍於二審程序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3月

      開庭後裁定暫停本訴訟案。


